
第二部分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

验收意见

安徽新鸿药业有限公司年产10000吨纳米镁复合新材料及陶瓷粉新材料项目（阶段性）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5年11月9日，安徽新鸿药业有限公司依据《安徽新鸿药业有限公司年产10000吨纳米镁复合新材料及陶瓷粉新材料项目（阶段性）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并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指南、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要求对本项目进行验收，提出意见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本项目位于安徽省淮南市潘集区平圩镇潘集经济开发区（安徽淮南现代煤化工产业区）生态大道5号（东经E116°53′55″，北纬N32°42′11″），本次验收主要是针对安徽新鸿药业有限公司年产10000吨纳米镁复合新材料及陶瓷粉新材料项目（阶段性）及相应的辅助、环保工程等。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2024年1月10日，经淮南市潘集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备案，项目代码：2308-340406-04-01-576513。
2014年3月安徽鑫辉宇环境工程有限公司编制完成了《安徽新鸿药业有限公司年产10000吨纳米镁复合新材料及陶瓷粉新材料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2024年9月30日该项目经安徽淮南潘集经济开发区/安徽淮南现代煤化工产业园生态环境局审批，审批批复文号：淮煤化环审复[2024]4号文。

2024年11月20日，企业完成排污许可证变更，排污许可证书编号：913404005675067073001V；由于后期增加了胆固醇项目，2025年9月25日企业再次对排污许可证进行了变更，排污许可证书编号：913404005675067073001V。

2023年2月14日，淮南市潘集区生态环境分局同意《安徽新鸿药业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予以备案，备案编号 340406-2023-002-H。
（三）投资情况

实际验收项目总投资20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45万元，占总投资的2.25%。

（四）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范围为：本次验收主要是针对安徽新鸿药业有限公司年产10000吨纳米镁复合新材料及陶瓷粉新材料项目（阶段性）及相应的辅助、环保工程。
二、工程变动情况

经现场核实，本次验收项目环保设施的建设规模与环评基本一致（主要变化：储罐废气处理去向发生变化，废盐储存位置发生变化）。
对照《关于印发〈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的通知》（环办环评函〔2020〕688号）。项目规模、建设地点、生产工艺、环境保护措施均未发生变化，故不属于重大变更。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1、废水

改扩建项目生产废水经MVR蒸发系统汇同其他废水接管至污水管网，纳入安徽（淮南）现代煤化工园区污水处理厂处理，最终回用至园区内生产，不外排。

2、废气

盐酸高位槽为密闭设备，逸散HCl通过盐酸高位槽顶部呼吸阀排出后，经管道收集后，经“二级碱液喷淋”废气处理设施处理后，通过1根15m高排气筒达标排放；盐酸储罐的呼吸气，经过收集后经“碱液喷淋装置+二段式生物滤池”（现有废气处理装置）进行处理，最终通过40m排气筒排放。

3、噪声

生产过程中厂区内的主要噪声源为生产设备、风机、水泵等，企业通过选用低噪声设备、减震、隔声、限制车辆行驶速度等措施对厂区生产运营噪声进行综合治理。
4、固体废物

一般工业固废：主要为一般包装废物，企业收集后外售给物质公司。

危险废物：包括与有机溶剂接触的包装废物、需废弃的一次性用品、废盐、氯化锂废液（废盐、氯化锂废液待鉴定，鉴定前按照危险废物处置）等。危险废物委托有资质单位定期运走，进行无害化处理。厂内建设危险废物临时堆存场1处120m2，依托原有危险废物储存场所。
废盐、氯化锂废液：按照《危险废物鉴别技术规范》（HJ/T 298）、《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通则》（GB5085.7）进行鉴定后，根据鉴定结果进行管理。本次MVR蒸发废盐储存在厂房闲置区域。氯化锂废液鉴定期间依托现有原水罐暂存。
5、环境风险
本项目依托现有厂区的一座700m3的事故水池，罐区设置围堰。修编环境风险应急预案，储备风险防范应急物资，依法开展应急演练。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1、废水
验收监测期间，车间排放口各因子排放浓度均满足《无机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3-2015）表1标准限值（pH6~9、CODcr≤200；SS≤100；氨氮≤40；总氮≤60；TP≤2.0）。废水总排放口各因子排放浓度均满足《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三级标准及安徽（淮南）现代煤化工产业园污水处理厂的接管标准中最严值（pH6~9、CODcr≤500；SS≤250；TDS≤3000；氨氮≤50；总氮≤70；TP≤5.0）。
2、废气

验收监测结果表明：项目1#排气筒排放口和7#排放口氯化氢最大浓度值为4.5~4.6mg/m3，均满足《无机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3-2015）中相关限值标准。
厂界氯化氢最大浓度值为0.049mg/m3，满足《无机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3-2015）中相关限值标准。
3、厂界噪声

验收监测结果表明：该项目在监测期间，项目北厂界、东厂界、南厂界、西厂界声环境均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GB12348-2008）中3类标准。
4、固废处理情况

该项目产生的固体废物与环评基本相符。本次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有一般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一般固体废物收集后外售；危险废物暂存于危废库内，暂存一定量后委托安徽东华通源生态科技有限公司处理。
5、污染物排放总量

本次排放主要为氯化氢，不涉及总量。
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根据监测结果，本项目不会对周边地表水、环境空气、声环境等造成影响。
六、验收结论

综上所述，本项目的验收监测工况稳定，设备运行正常，监测的废水、废气和企业厂界噪声达标排放，一般固体废弃物及危险废物得到合理处理。本项目满足环评及批复所提要求和建议，建议通过验收。
七、后续要求

按照环评及批复要求，定期检查环保设施运行状况，确保设施正常运行和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
八、验收人员信息

验收参加人员的单位及人员名单、验收负责人（建设单位）、验收人员见附件。

安徽新鸿药业有限公司
2025年11月9日
